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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五胡”君主在建国称帝的进程中,为突破“夷狄不足为君论”的束缚,努力寻求新的政治资

源,积极建构并宣扬对己有利的正统论:其一,“帝王无常论”与“惟德所授论”;其二,“夷狄”与华夏同源共祖,
无须再辨“华夷之异”;其三,据有华夏两都,已为“中国帝王”。 由“王”“天王”向“皇帝”名号转变的过程,是
“夷狄不足为君论”破产的过程,也是“五胡”首领由“臣”向“君”身份蝶变的过程,更是十六国政权由割据僭越

转为华夏正统的过程。 在天命与正统的获取上,夷夏处于平等地位,胡汉皆可为帝王,“五胡”君主也是大一统

王朝的继承者与再造者,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拓展,这对于促进南北朝胡汉民族认同、加速民族大

融合、增强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缔造隋唐大一统王朝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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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晋时期“夷狄不足为君论”盛行,宣扬“夷狄”
为臣则可,为帝王则自古未有,此乃遵循传统的“夷
夏”君臣观。 在“五胡”①君主建国称帝过程中,遭遇

非常大的阻力,其中既有军事上的,也有思想文化上

的,“夷狄不足为君论”即为套在其头上的思想枷

锁。②少数民族君主欲建国称帝,必须敢于冲破传统

的“夷夏”君臣观枷锁,努力寻求新的政治资源,积极

建构并宣扬对己有利的正统理论,奠定其政权合法

性的基础。 有关五胡十六国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争论问题,学界已经取得一定成果,③但对“夷狄不足

为君论”尚缺乏进一步研究。 对于“夷狄不足为君

论”的宣扬过程及其影响,笔者已有专文论述。 本文

拟通过考察“夷狄不足为君论”的破产过程,剖析

“五胡”君主所建构正统理论的思想基础与内在逻

辑,揭示“五胡”君主由“华夏之臣”向“正统之君”转
变的路径,旨在探讨中国古代内迁少数民族对于“大
一统思想”的拓展、对于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
对于隋唐大一统王朝的缔造产生的影响及做出的

贡献。

一、“帝王岂有常哉”:五胡君主的帝王无常论与

德政观念

“五胡”君主在建国称帝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

华夏传统政治的核心和要旨,即帝王无常和惟德所

授。 为突破“夷狄不足为君论”的思想枷锁,“五胡”
君主最终喊出帝王无常的响亮口号。 这一口号的提

出,既有利于“五胡”君主增强勇气、提振信心,也是

其统治方式由武力征伐转向德政、赢取民心的必然

要求。
十六国政权中,最早建号称帝者为匈奴人刘渊,

因此刘渊关于帝王的言论颇具代表性。④ 《晋书·刘

元海载记》载刘宣谏言刘渊,晋室“无道”,违背“天
意”,司马氏兄弟相残,“天厌晋德”,应趁机讨伐晋

室,此乃天意,天意不可违。 对此,刘渊曰:“夫帝王

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

授耳……虽然,晋人未必同我。 汉有天下世长,恩德

结于人心……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
不亦可乎? 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在此之

前,司马颖极力拉拢刘渊,拜其为北单于、参丞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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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当然,刘渊并不满足单于称号,其目标是要称王

称帝。⑤其一,“五胡”首领中,刘渊首先喊出“帝王岂

有常哉”的响亮口号。 这一口号出于晋末匈奴人刘

渊之口,确实振聋发聩,不过帝王无常论的思想在先

秦时期即很盛行。 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以德配

天”思想浓厚,它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天命不永,
即天命不会永久保佑某家、眷顾某姓,社稷也不会一

直由一家一姓来控制。 二是惟德所授,即唯有德政

才能获取天命。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⑥“社稷无常

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⑦ “勉修其德,能配天而

行之”⑧等记载均为其反映。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

常位”就是刘渊所喊的“帝王岂有常哉”。 可以说,
“帝王无常论”“惟德所授论”,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的核心要义。 刘渊“帝王岂有常哉”,与秦末陈胜“王
侯将相,宁有种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均为弱者反抗

朝廷的愤怒呼声和自我鼓励。 当然,刘渊所谓“帝王

岂有常哉”,更多的是从夷夏关系角度而言,不仅天

命也不会永远眷顾一家一姓,而且天命也不会一直

垂青华夏,“夷狄”同样可以称帝王。 其二,刘渊搬出

大禹和周文王两位圣王来证明“夷狄”同样可以为

君,即“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⑨。 该句源于

孟子所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

之人也。 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赵
岐注曰:“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也。 负海也,在东

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岐周、毕郢,地名

也。 岐山下周之旧邑,近畎夷。 畎夷在西,故曰西夷

之人也”。⑩ 孟子所谓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

人”之说,不是就种族而言,而是指地域,且按照赵岐

注也只是地域接近夷地而已。 王夫之认为:“《春秋》
所书夷狄,皆非塞外荒远控弦食肉之族也。”刘渊将

孟子所言“舜”替换为“文王”,将“文王”替换为“大
禹”,且将其活动范围接近蛮夷之地说成他们出身夷

狄。 刘渊意在说明,既然大禹和文王等古代圣君出

身夷狄,那么匈奴人刘渊当然就有称帝的资格和条

件。 其三,刘渊既认为“帝王岂有常哉”,又提出“惟
德所授”,表明他已充分认识到德政的作用。 唯行德

政,才能获得天命和民心,所谓“勉修其德,能配天而

行之”。 刘渊认为,“夷狄”同样可以为君王,但要有

一定条件,就是要顺应天命,以德为之。 其四,刘渊

为减轻“夷狄不足为君论”之压力,遂将自己与汉家

刘姓相联系,追认自己为汉代皇帝外甥。这说明刘

渊对于真正要建号称帝,还是不那么自信,尚有很多

不确定因素。不管怎样,“胡族政权替代华夏政权的

历史,毕竟已经由刘渊汉国创造出来了……这个事

实本身就构成了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和再造,并且,为
此后各个少数族大规模、高强度地汇入华夏政治,开
辟了新的历史道路”。 综观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刘
渊首倡“帝王无常”与“惟德所授”之说,显然是针对

“夷狄不足为君论”的立论基础,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刘渊将两者紧密结合的政治理念,也在十六国时期

起到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羯人石勒势力崛起后,汉赵逐渐失去对其控制。

《晋书·石勒载记上》载刘曜遣使署石勒为“太宰”,
晋爵“赵王”,但其后刘曜斩杀石勒之左长史王修,废
除“太宰”和“赵王”之封号,石勒甚怒曰:“孤兄弟之

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

哉! ……帝王之起,复何常邪! 赵王、赵帝,孤自取

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刘曜斩杀石勒使者、收
回封爵授官之策命,促使石勒决心与汉赵彻底决裂。
石勒之言,尤可注意者有二:其一,“帝王之起,复何

常邪”。 刘渊所言“帝王岂有常哉”,意为帝王之天命

可以在夷、夏之间互相流转。 石勒所谓“帝王之起,
复何常邪”,意为帝王之天命也可以在夷狄之间互相

流转。 既然匈奴人刘渊可以建汉称帝,羯胡出身的

石勒当然也具备称帝资格。 其二,“赵王、赵帝,孤自

取之”。 石勒所言称王称帝的方式是“自取”,而不屑

于接受汉赵的册封和任命。 石勒没有像刘渊那样明

确提及德行,且认为帝王之位可以通过武力争夺而

获得,似乎可以推断石勒在建国称帝过程中更加崇

尚武力征伐和强取豪夺。 不过由汉赵君臣极力削弱

石勒势力,石勒仍求以德报怨,最后被逼无奈只好

“自取”,石勒实际在宣扬另一种形式的德行。 石勒

以受害者的形象向世人宣告,“自取”帝王之号乃是

对无德汉赵政权的正义反抗,由此获得心理自信和

争取胡汉民心。
邵续饱读诗书,颇有气节,在西晋灭亡后留守北

方,曾因拒绝归附石勒而南投晋元帝,导致儿子被

杀。 晋元帝大兴三年(320),邵续被石勒俘获,仍不

肯屈服,不愿出仕后赵。 石勒遣使徐光责问,后赵

“应符拨乱”,威震八荒,东晋偏安东南一隅,而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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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愿意归顺,“以夷狄不足为君邪? 何无上之甚

也!”从“无上”一词可知,这是石勒严厉警告邵续

别以为“夷狄”不能为帝王。 《晋书·邵续传》载邵

续应答曰:“晋末饥乱,奔控无所……属大王龙飞之

始,委命纳质,精诚无感,不蒙慈恕。 言归遗晋,仍荷

宠授,誓尽忠节,实无二心……周文生于东夷,大禹

出于西羌,帝王之兴,盖惟天命所属,德之所招,当何

常邪! 伏惟大王圣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
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风,而况囚乎!”由晋末乱象和

“大王龙飞”之语可知,邵续认为石勒所建后赵有一

定的合理性,但身为晋臣,他不可效忠两朝。 对于石

勒责问“夷狄不足为君邪”,邵续认为“帝王之兴”
“当何常邪”,并以“周文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
来说明帝王之兴乃“天命所属”,唯德为之,没有一家

一姓一直当帝王的道理。 按,“大禹出于西羌”盖改

造刘渊“大禹出于西戎”之语,源于《史记》之说。

“周文生于东夷”之说,与《孟子·离娄》所载“文王

生于岐周” “西夷之人”之说相矛盾,应是邵续口说

有误,或史载有误。 邵续从理论上阐释了“夷狄”同
样可以为君:其一,无论大禹还是周文王,出生地均

接近夷狄之境,但最终都成为华夏圣王;其二,帝王

之兴,乃天命所属,唯德行之;其三,无论是华夏之

人,还是“夷狄”之人,都有可能成为获取天命深受夷

夏尊崇的帝王。 邵续最终接受石勒所授官职,石勒

则下令自此以后不许杀害汉族士大夫,并希望从中

选取人才,石勒由此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氐族君主苻坚统一北方后,遂将目光投向江南。

昔日被前秦灭国的慕容垂、姚苌等人极力劝说苻坚

南伐东晋,并以一统天下后行封禅之事相诱导。苻

坚之弟苻融则认为苻氏出身戎族,不会得到“正朔”
和“天命”的眷顾,东晋虽偏安江东,但拥有“正朔”
和天命,终不可灭。 《晋书·苻坚载记附苻融》载苻

坚对此斥责曰:“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
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大运。 刘禅可非

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苻坚认为“帝王历

数”不是一成不变的,唯有德行和德政才能获取天

命。 即便司马氏所建西晋曾拥有天命,但伴随着永

嘉之乱,内迁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政权,偏于一隅的

东晋早已失去了帝王历数。 苻坚斥责苻融一味认同

华夏正统论,完全忽视早已变化的形势,故斥之为

“不达变通大运”。 苻坚之论与刘渊所言完全相同,
均认为帝王历数无常、天命无常,唯有施行德政。 这

对于氐族苻坚敢于建号称帝、南伐东晋是一个极大

的心理支撑。
总之,将“帝王无常论”与“惟德所授论”相结

合,是“五胡”君主向“夷狄不足为君论”发起的重要

挑战,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因为帝王无常,故必须为

政以德;只有为政以德,才能获取天命。 在胡人政权

之下,以“德”实现天下一统这一中华文化的精髓反

而得到了全面的阐释与实践。在天命理论构建过程

中,“五胡”君主推出大禹、文王等华夏圣王,并有意

将其出生地接近蛮夷之地说成是出身“夷狄”。 既然

出身“夷狄”的大禹和文王可以为君,则“五胡”君主

当然可以称帝。 留守北方的汉人也趁机向“五胡”君
主规劝为政以德,推动十六国政权统治方式由纯粹

武力征伐向注重德政转变。
二、“华夷何足问乎”:五胡君主的族源认同与夷

夏之辨的消融

元代史家胡三省在评论十六国北朝隋唐的历史

进程时说:“拓跋珪兴而南、北之形定矣。 南北之形

既定,卒之南为北所并。 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

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

哉!”胡三省所谓“氏族之辨”,其实就是“华夷之

辨”。胡氏之意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夷狄”与华

夏早已融合,夷夏之辨根本起不到区别“夷狄”与华

夏的作用,可谓没有任何益处。 不仅胡三省有如此

观感,即便十六国时期的当事人也有如此观念。
经历晋末永嘉之乱,世家大族纷纷南迁,留守北

方的大族亦在寻找生存之道,或利用坞壁坚持抵抗,
或入仕胡族政权,其中中州大族高瞻的政治选择值

得关注。 在西晋末年的政治风云中,高瞻无奈率众

投降慕容鲜卑,但其并非心甘情愿。 《晋书·慕容

廆附高瞻传》载慕容廆与高瞻推心置腹,抚其心曰:
“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

会……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 君中州大族,冠冕之

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

然。 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

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 《资治通鉴·晋纪十三》
载慕容廆曰:“今晋室丧乱,孤欲与诸君共清世难,翼
戴帝室。 君中州望族,宜同斯愿,奈何以华夷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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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然疏之哉! 夫立功立事,惟问志略何如耳,华、夷
何足问乎!”慕容廆向高瞻表白心机:晋帝蒙尘,四海

分崩,其心愿与志向是与汉人大族共同匡复王室,剪
除灭晋之“夷狄”,迎接偏安江东的东晋天子北返旧

都。 高瞻的心病在于:作为中原大族无力挽救颓废

时局,但又轻视或不信任鲜卑慕容氏,不愿出仕少数

民族政权。 慕容廆认为大禹出于西羌、周文王生于

东夷,二位圣贤均出身夷狄,因此规劝高瞻不要动辄

以“华夷之异”而愤愤不平、心怀芥蒂,而应看其“志
略何如”,华夷的身份不需过分关注。 对此,胡三省

认为“以瞻薄廆起于东夷,不肯委身事之,故有是

言”,即高瞻以慕容廆出身夷狄,不愿意委身其下。
慕容廆搬出大禹和文王两位圣王想要表白,“夷狄”
和华夏没有截然的界限,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

“夷狄”出身的鲜卑人,慕容廆心向王室,有远大政治

抱负,同样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是汉族士人值得托付

的盟友,当然也有称帝的资格。 “奈何以华夷之异”
“华夷何足问乎”等说法,虽是慕容廆规劝中州大族

高瞻真心归顺的游说之词,但也表明慕容廆对于夷

夏关系的认识已经超越狭隘的夷夏之辨,具有重要

的象征意义和导向作用。
后秦姚兴以南凉秃发傉檀军事失利、内外交困,

遣使韦宗前来观衅,一探虚实。 《晋书·秃发傉檀载

记》载秃发傉檀与韦宗“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

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

清辩”,韦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

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
丘》。 《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 车骑神机

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磾岂足为多也!”作为

敌方使节,韦宗对秃发傉檀的赞叹和感慨恰恰说明

鲜卑人秃发傉檀确实为胡族之人杰。 不过,对于少

数民族君主的文化水平,史载往往带有夸大成分。

韦宗所谓“由余、日磾岂足为多也”之赞语,也曾被用

于刘渊身上。内迁少数民族伴随汉化而文化素养显

著提高,“五胡”君主的自信或曰傲慢,都是对“夷狄

不足为君论”的否定。
十六国时期,经过漫长的斗争与融合,“夷狄”的

身份悄然变化。 如羯胡石勒“用法甚严,讳胡尤峻”,
胡三省注:“勒本胡人,故以为讳。” 所谓“讳胡尤

峻”,是对于“胡”人之身份极为敏感,非常忌讳,不准

再提及“胡”字。 石勒既然“讳胡”,则必对华夏(或
汉)充满敬意,悄然实现了身份由羯胡向华夏的转

化。 再如鲜卑慕容氏,慕容翰临终言“逆胡跨据神

州,中原未靖,翰常克心自誓,志吞丑虏”,慕容翰本

为胡人,却斥骂“逆胡” “丑虏”据有中原;慕容恪谓

“今劲秦跋扈,强吴未宾,二寇并怀进取……二虏岂

能为难哉”,以平定天下为己任。 鲜卑慕容氏本是

出身“夷狄”,但其自发地由“夷狄”转变为华夏正统

之君。
面对“夷狄不足为君论”的束缚和压力,“五胡”

君主通过寻求族源认同与历史书写来宣称本民族与

华夏族“同源共祖”,进一步论证其自身也是华夏成

员。 少数民族既然也是华夏成员,其君主当然具备

称王称帝的资格和条件。 实际上,“夷夏之辨”本身

蕴含着夷夏互相转化,如子夏讲“四海之内皆兄弟”,
孟子说“用夏变夷”,都包含着“夷狄”转化为华夏的

可能和途径。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从地域上

来说,“夷狄”迁居“中国”,则变成“中国”人;“中国”
迁居“夷狄”之地,则变成“夷狄”之人。 从文化上来

说,“夷狄”学习汉人礼仪,则变成“中国”人;“中国”
人丧失礼义廉耻,则变为新的“夷狄”。 夷夏之辨

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诸夏与夷狄同源共

祖的认识”。“夏、商、周三代之君,秦汉帝王,春秋

以来列国诸侯,四方民族,无不为黄帝子孙。 匈奴

是夏桀之后,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勾践是

禹之后,楚是颛顼之后,其苗裔为滇王”,“任何异

种族异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

的系统里”。
前十六国时期的“五胡”君主,努力构建自己的

族源与祖先认同体系,将族源与华夏相连,将祖先追

至黄帝。汉(前赵)的建立者刘渊为匈奴人,“匈奴,
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夏后氏为黄帝后裔,匈
奴为夏后氏之苗裔,故匈奴为黄帝后裔。 后赵的建

立者石勒为羯人,“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 所

谓“胄”,即帝王或贵族的子孙。 《魏书·羯胡石勒

传》谓“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

羯胡”。 《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石勒传》:“上
党武乡人,匈奴之苗裔也。”刘孝标为南朝萧梁人,
其注说应较为可信。 据此,石勒就与刘渊同为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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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为黄帝之后裔。 唐长孺认为,“当时称为别部,
本来表示其非一族”,“《世说新语·识鉴篇》称石勒

为匈奴苗裔,恐怕不符事实”。白翠琴认为,羯胡在

长期的迁徙中不排斥西域胡与匈奴、汉人及其他杂

胡融合的可能性,故其族源是多元的。 《晋书》 《魏
书》及《世说新语》等关于石勒为匈奴人的记载,实
际族源对于石勒而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将石

勒与匈奴进而与华夏有关的先世重构与族源认同,
对于急欲称帝的石勒来说具有特别意义。

除刘渊、石勒外,其他少数民族君主也将族源与

祖先追认为华夏族黄帝。 如后秦建立者姚弋仲为氐

族人,“其先有虞氏之苗裔。 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
为羌酋”。 沮渠蒙逊得知刘裕灭姚泓后对众人曰:
“姚氏舜后,轩辕之苗裔也。 今镇星在轩辕,而裕灭

之,亦不能久守关中。”据此,氐族姚泓的黄帝后裔

身份,已得到其他胡人君主的认同。 大夏建立者匈

奴人赫连勃勃,自认为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因此

定国号为“大夏”。 赫连勃勃自称“大禹之后”,世代

居于幽朔边地,如今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 四

燕建立者鲜卑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

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 有熊氏指代黄帝一

脉。 前秦建立者苻氏为氐族,“其先盖有扈之苗裔,
世为西戎酋长”。 有扈氏与夏后氏大体同时,均为

华夏族古老的部落。 南凉建立者秃发乌孤为鲜卑

人,“其先与后魏同出”,自认与北魏鲜卑族拓跋氏

同为黄帝之苗裔。
由此可见,“五胡”君主对自己的族源与祖先进

行了寻根问祖,将本民族与华夏族融为一体,自称黄

帝后裔。 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君主的这种族源认同

与祖先追认,一脉相承,前后持续几百年。 马卫东认

为:“历代史学家站在大一统的立场,探寻各民族的

起源,大多承认各民族同出一源,是兄弟民族。 这种

认识与探讨,实际是传统史学在民族渊源上对大一

统的一种肯定。”对于少数民族而言,进入中原必须

获得华夏认同,于是他们就在历史中寻求华夏情结,
在血缘上与华夏相合,追求正统地位。少数民族君

主身份由“夷狄”向华夏的转化过程中,也受到华夏

正史对于异族历史书写的影响。 《史记》 《汉书》和

《后汉书》完成了对两汉已知所有异族的分类,并为

其中的绝大多数异族构建了族源和谱系。这种谱系

化的思维方式不仅深深根植于古代华夏和非华夏知

识精英的思想中,而且对“五胡”君主的族源认同和

建国称帝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通过族源寻根和祖先追认,少数民族君主

找到与华夏的互融与共振,“五胡”君主是黄帝子孙,
“五胡”部族也是华夏一脉。 这种“五胡”与华夏“同
源共祖”的文化认同至关重要,不仅为胡汉民族融合

找到理论和逻辑上的依据,而且促使“五胡”君主以

历史的主人翁自居,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从而给予其

建国称帝无穷的信心和底气。 既然“五胡”与华夏同

源共祖,则夷夏之辨失去意义,“夷狄不足为君论”自
然不攻自破。

三、“苞括二都”:五胡君主据有华夏旧都与正统

争夺

“夷狄不足为君论”的重要依据是华夏居于“中
国”(中央、中原、中土),“夷狄”居于四边。 《礼记·
王制》: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

移。”华夏居于“中国”,“戎夷”居于边地,构成传统

观念中的五方格局,这种格局长期以来被视为夷夏

地理方位的常态,也是解释夷夏关系的重要地理因

素。 董仲舒强调天道运行依赖大地之中央,所谓“天
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 法天奉

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 汉代经学家所构

建的“中国”与“四夷”相对的五方格局,本意是用来

强调华夏或“中国”的优先地位,标举“四夷”则“中
国”自见。长安与洛阳被视为两都,不仅位居战略要

地,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关于中土出帝王的说法,早已有之。 如三国时

期邓艾在答复刘禅投降书时,明确宣扬:“自古圣帝,
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 河出图,洛
出书,圣人则之,以兴洪业,其不由此,未有不颠覆者

也。”所谓“中土”,这里特指洛阳。 邓艾宣示自古

以来称王称帝者,莫不在中原,暗示定都洛阳的政权

为正统,而割据西南边地者为僭越。 西晋崩溃后,司
马睿所建东晋偏安江南,内迁少数民族则占有广大

的中原地区。 因此,少数民族内迁彻底改变了传统

的夷夏五方格局,由华夏居于中国、“夷狄”居于四边

转变为华夏偏安一隅,而“夷狄”居于中国。 内迁“五
胡”割据长安与洛阳,控制着制礼作乐、宣示正统的

两都。 夷夏五方格局的互换,使得东晋南朝等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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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处于异常尴尬的境地,“五胡”君主则因占有中

原、据有两都,进而获得了争夺天命、宣示正统的有

利条件,成为“五胡”君主向“夷狄不足为君论”发起

攻击的又一重要思想武器。
两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魏书》卷九五《传

序》:“晋年不永,时逢丧乱……刘渊一唱,石勒继响,
二帝沉沦,两都倾覆。 徒何仍衅,氐羌袭梗,夷楚喧

聒于江淮,胡虏叛换于瓜凉,兼有张赫山河之间,顾
恃辽海之曲。 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鼎。”两都陷落,
晋帝被俘,成为西晋灭亡的重要标志。 正是在占有

两都后,内迁少数民族君主掀起称帝之高潮,竞相争

夺正统,宣扬天命在我,所谓“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

鼎”。少数民族君主认识到两都的重要性,如氐族苻

洪认为“关中周汉旧都,形胜之国,进可以一同天下,
退不失保全秦雍”;姚襄认为“洛阳虽小,山河四塞

之固,亦是用武之地。 吾欲先据洛阳,然后开建大

业”。 可以说,据有两都成为“五胡”君主竞相称王

称帝的资本,也是其宣扬政权合法性的一个依据。
石勒晚年病重,忧心于吴、蜀未平,天下尚未统

一,“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录”。 《晋书·石勒载

记下》载徐光规劝曰:“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

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 吴虽跨江东,岂
有亏魏美? 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

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 符箓不在陛下,竟欲

安归?”对于三国正朔问题,徐光认为曹魏继承汉运,
据有中原和两都,当然为正统王朝,而吴、蜀两国地

处边地,属于割据政权。 后赵“苞括二都”,一个重要

表现是以洛阳为南都,石勒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

帝王”,而李雄及子孙在蜀,司马氏在吴,均为割据

政权,正统符箓当然在后赵。 中原及两都为胡族政

权占据,偏安江南的东晋南朝为争夺正统,只好宣称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
是夷狄”。 由此可见,占据二都,控制中原,统一北

方,对于“五胡”政权正统性的获取具有重要意义。
石勒占据二都,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国帝王”。
既已称“中国帝王”,当然无须畏惧“夷狄不足为君”
之论,这就从根本上宣告了“夷狄不足为君论”的

破产。
慕容鲜卑对两晋的态度前后有变:慕容廆尊西

晋为正统,遣使来降;至其孙慕容俊时,先接受东晋

册封,后独自称帝。 《晋书·慕容俊载记》载东晋朝

廷遣使诣慕容俊,俊谓使者曰:“汝还白汝天子,我承

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前燕慕容俊正告东

晋使者,从此不再接受东晋册封,为“中国所推”,已
经做了“中国帝王”,公然与东晋朝廷分庭抗礼。 胡

三省注曰:“谓中国无主,已为士民所推,遂承人乏而

即尊位也。”从“汝天子”可知,慕容俊刻意与东晋

朝廷划清界限。 按,前燕疆域最大时,占有洛阳,但
没有占据长安。可见慕容俊所言“为中国所推”,是
就占有洛阳而言。 长安与洛阳二都,“五胡”君主即

便占据一个,就敢于称帝号,宣示正统,争夺天命。
当初慕容廆不敢跨越夷夏界限而称帝,至其孙慕容

俊终于打破“夷狄不足为君论”的束缚,公开称帝,同
其他少数民族君主一起加入争夺天命和正统的潮流

中来。
石勒因“苞括二都”而称“中国帝王”,其政权合

法性得到前燕政权的认同。 前燕慕容俊僭位,“将定

五行次”,众大臣认为“宜承晋为水德”,韩恒却认为

应承后赵,其理由是“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

也”,慕容俊最终采纳韩恒之议。韩恒以是否在中原

建国为标准,来判定前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石赵

曾占有“中原”,据有两都,因此韩恒建议慕容俊将五

行次序上承石赵,用木德。 由前燕确定五行次序之

标准,可以反观石勒所建后赵因“苞括二都”而具有

无可辩驳的正统性。 彭丰文认为,北方胡人统治者

称“皇帝”或“天王”名号的时机惊人地相似,绝大多

数是在占据中原后,“五胡”统治者认识到,只有占据

中原才能自称“皇帝”或“天王”,才有资格争夺正

统。罗新认为,前燕和前秦都开创了尊胡族政权为

华夏正统的新传统,表面上尊重了时间的连续性和

实际政治的世次,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本质上却

有意识地高举地域标准,从而模糊并忽略了华夷之

辨。所谓“地域标准”,即少数民族政权占有中原,
甚至同时据有两都。

上述韩恒的观点直接为北魏高闾所继承。 北魏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讨论北魏德运时,中书监高

闾认为,石赵、前燕和前秦曾占有中原,具有很强的

正统性,而南朝刘宋,远离中原,已变为新的“蛮夷”。
高闾以是否在中原建国作为判断标准,主张北魏以

石赵、前燕和前秦为正统。高闾这种“中原占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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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统标准,早在北魏高闾之前就已存在,即使至孝

文帝时代,高闾的观点并非孤立,仍得到华北很多士

大夫的支持。

总之,十六国至北魏时期,占有中原与据有两都

成为衡量胡汉政权正统性的重要标准,并为北方胡

族政权所认可。 “五胡”君主占有中原、据有两都,通
过事实上的政权建制宣告了“夷狄不足为君论”的破

产,其君主才是正统的“中国帝王”,而东晋南朝的皇

帝已成新的“夷狄”。
四、由“王”“天王”到“皇帝”:五胡君主成为华

夏皇帝之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内迁“五胡”首领建立政权时,最
初多称“王”或“天王”,而不称“皇帝”或“天子”。 先

后使用“王”及“皇帝”称号的政权有汉、成汉、前燕、
南燕和西燕,先后使用“天王”及“皇帝”称号的有

夏,先后使用“王”“天王”和“皇帝”称号的政权有后

赵、前秦、后秦、后燕。关于“天王”称号,中国典籍

早有记载。 《左传·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

崩。”此处天王显然指周天子。 至汉代,“天王”称

号一般用来指称天子,如陈平、周勃等使人迎立代王

时,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石虎“依殷周之

制”称赵天王,则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称号沿袭

周代,并且与周礼相关。

刘渊于晋惠帝永兴元年(304) “即汉王位”,晋
怀帝永嘉二年(308) “即皇帝位”。在称汉王之前,
刘宣等人上尊号,刘渊曰:“今晋氏犹在,四方未定,
可仰遵高祖初法,且称汉王,权停皇帝之号,待宙宇

混一,当更议之。”从“晋氏犹在”“且称”“权停”等
用语可以看出,在西晋皇统犹存的情况,刘渊对于称

帝是非常谨慎的,但当“宙宇混一”、天下一统之时,
刘渊明确表示会称帝号。 刘渊先称汉王,以人臣自

居,四年之后才敢称皇帝,究其原因,一是实力有待

发展,二是西晋朝廷尚存,晋室正统地位还无法撼

动,三是自己的“夷狄”身份。 作为少数民族君主代

表的刘渊最先喊出“帝王岂有常哉”,但仍先称“汉
王”,而不敢很快称帝,足见刘渊对于称帝号尚不

自信。
石勒于晋元帝太兴二年(319),“伪称赵王”;晋

成帝咸和五年 (330) 二月,“僭号赵天王,行皇帝

事”;九月,“群臣固请勒宜即尊号,勒乃僭即皇帝

位”。石勒先称“赵王”,再称“赵天王”,“行皇帝

事”,最后才即皇帝位。 综合分析各种政治形势,考
虑到传统儒家文化中“内诸夏外夷狄”思想的影响,
“五胡”君主在建立政权初期,没有一个敢直接称帝,
而不得不选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沦为一方之

主的“王”号。值得注意的是,石勒称“赵天王”名号

却有“行皇帝事”之举动。 石勒先称赵王,是因刘曜

已称帝,石勒尚未与之彻底决裂;再称赵天王,则因

其羯胡的身份,对于称帝有些犹豫,通过“行皇帝事”
来试探胡汉群臣之反应,最后在“群臣固请”下才称

帝号。
据目前所见史料,“五胡”首领中最先称“天王”

者是匈奴人靳准。 《晋书·刘聪载记》:“(靳)准自

号大将军、汉天王,置百官,遣使称籓于晋。”《资治通

鉴·晋纪十二》 “元帝太兴元年”条:“准自号大将

军、汉天王,称制,置百官,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

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嵩不敢

受,准怒杀之。”靳准控制政局后自称“汉天王”,设
置百官,却遣使称臣于东晋,并归还极具正统性的传

国玺。 靳准所为看似令人费解,实则源于其出身“夷
狄”的身份。 由靳准自谓“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可
以看出,遣使称臣东晋、归还传国玺是其政治利益最

大化的举动,而对于称帝号则充满不自信甚至恐惧。
后赵石季龙对“天王”和“皇帝”之内涵有深刻

的理解,其称号由“天王”到“皇帝”的转变过程体现

了“夷狄”转变为华夏正统之君的路径。 晋成帝咸和

九年(334),“石季龙弑石弘,自立为天王”。 《晋书·
石季龙载记上》载咸康元年,群臣劝其称尊号,季龙

下书曰:“王室多难,海阳自弃,四海业重,故免从推

逼。 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

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在
石季龙(石虎)心中,“天王”与“皇帝”是不同的,“道
合乾坤”之人可谓“皇”,“德协人神”之人可谓“帝”,
而“皇帝”则是二者合一,即称皇帝要获取天命、符合

道统、获得民心。 尽管石勒早已突破皇帝称号,石季

龙却不敢称帝。 咸康元年,石季龙“居摄赵天王”;咸
康三年(337),“依殷周之制”改称“大赵天王”;再

其后“以其太子宣为大单于,建天子旌旗”,但这时

仍没有称帝。晋穆帝永和五年(349),“赵王虎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太宁”。 对此,胡三省注曰:“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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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咸康三年即天王位,今即皇帝位。”由此可见,
经过多年的经营,石季龙经历“天王”→“居摄赵天

王”→“大赵天王”→“皇帝”几个步骤,才成为名正

言顺的天子。 石勒、石虎重视殷周制度,其二人的

“天王”号来自周代天王,其所以不称皇帝而称“天
王”,是由于出身非汉民族的“劣等感”。石虎称皇

帝当年即死去,可以说石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正

式称皇帝。 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原因是石虎对天

王和皇帝的区别有深刻理解,对于称帝所需要的

“道”和“德”很不自信。
对于“王” “天王”和“皇帝”之区别,吕思勉认

为,“盖称王犹同于人臣,称天王则已无所降屈,然其

号犹未及皇帝之尊”。 吴洪琳认为,十六国时期各

政权君主所称名号,遵循“王”“天王”“皇帝”的层级

顺序,“王”基本上是他们建立政权之初的第一名号

选择,“皇帝”才是他们理想的最终目标,不同名号的

称呼,“既体现了内迁民族在汉文化歧视、压迫之下

的一种自卑心理,同时也清晰地反映了内迁民族对

儒家传统文化接受的具体过程,更表达了他们对国

家一统观念的强烈认同”。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认

为,五胡国家君主使用的“天王”称号,实际上就是皇

帝,只不过对于称帝有些踌躇或犹豫而已;秦汉以后

登上帝位一般要走“王”→“皇帝”这一道路,五胡十

六国时期的途径则是“王”→“天王”→“皇帝”。三

崎良章认为,天王是相比皇帝低一级的称号,但在拥

有至高权力地位方面,二者并无本质差异。

笔者认为,从夷夏君臣观嬗变的角度,更能准确

把握“王”“天王”与“皇帝”的本质区别:五胡首领称

“王”和“天王”,无论其地位高低、权势大小,其身份

仍是“臣”,因为晋朝“皇帝”名号仍在;而称“皇帝”,
其身份已变为“君”,意味着与晋朝皇帝分庭抗礼,传
统的夷夏君臣秩序不复存在。 在中国从秦汉到明清

的传统政治时代,皇帝是华夏正统政权最高的称号,
也是同时拥有天命、正义、道德和民心者才敢于触碰

的尊号,是诸“王”及权臣梦寐以求的终极称号。 五

胡君主采用皇帝称号,说明他们接受了中国的政治

理念,“逐渐形成了一种将自己放在中华世界正统位

置上的意识”。 因此,五胡十六国统治者并不满足

于建立偏安割据政权,而是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首

先完成北方的统一,再完成全国的统一,其名号由

“王”“天王”到“皇帝”转变也就势所必然。
总之,“五胡”君主由“王”“天王”到“皇帝”称号

转变的过程,就是内迁少数民族君主军事上的成功、
政治上的成熟、夷夏身份转换的过程,也是其成为华

夏正统之君的过程。
结论

十六国时期,内迁“五胡”君主为建国称帝,在政

治实践中必须敢于冲破“夷狄不足为君论”偏见的束

缚,努力寻求新的政治资源,积极建构并宣扬对己有

利的正统理论,从而实现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拓展:
其一,“帝王无常论”与“惟德所授论”。 帝王无常与

为政以德紧密相连,正因帝王无常,故必须为政以

德;只有为政以德,才能获取天命。 天命不会一直眷

顾华夏,“夷狄”同样可以拥有天命,其君主也可成为

获取天命、深受夷夏尊崇的帝王。 在正统话语建构

过程中,“五胡”君主推出大禹、文王等华夏圣王,既
然出身“夷狄”的大禹和文王可以为君,则“五胡”君
主当然可以称帝。 其二,“五胡”与华夏同源共祖,无
须再辨夷夏之别。 通过族源寻根和祖先追认,“五

胡”君主是黄帝子孙,少数民族也是华夏一脉,于是

夷夏之辨失去意义,“夷狄不足为君论”的偏见自然

不攻自破。 这种“五胡”与华夏同源共祖的文化认同

至关重要,不仅为胡汉民族融合找到理论和逻辑上

的依据,而且促使“五胡”君主以历史的主人翁自居,
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从而给予其建国称帝巨大的信

心和勇气。 其三,占有中原,据有两都。 十六国至北

魏时期,占有中原与据有两都成为衡量胡汉政权正

统性的重要标准,并为胡族政权及汉人士大夫所认

可。 “五胡”君主占有中原,据有两都,通过事实上的

政权建制宣告了“夷狄不足为君论”的破产,“五胡”
君主才是正统的“中国帝王”。 由“王”“天王”向“皇
帝”名号转变的过程,是“夷狄不足为君论”破产的过

程,也是“五胡”君主由“臣”向“君”身份蝶变的过

程,更是十六国政权由割据僭越转为华夏正统的

过程。
五胡十六国时期“夷狄不足为君论”的破产,宣

告传统夷夏君臣观已发生历史性嬗变,由传统的华

夏为君、“四夷”为臣转变为胡汉均可为君,其关键在

于是否有德。 在天命与正统的获取上,“夷夏”处于

平等地位,“胡汉”皆可为帝王。 “五胡”君主借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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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帝,在北方树起正统旗帜,这对于改善胡汉民族

关系、促进胡汉民族认同、加速民族融合、增强自在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 更为重要的是,“五胡”君主将皇帝称号与为政

以德联系起来,华夏传统的德政观念成功转化为十

六国政权的政治实践,进而内化为其政治信条。 这

对于“五胡”政权的统治政策转向,对于当时北方政

治生态的更新和净化,也起到重要的促进和引导

作用。
“夷狄不足为君论”的政治宣扬与胡汉政权对天

命与正统的争夺密切相关。 “夷狄不足为君论”这一

偏见的逐步破产,打破“夷狄”不能为君的魔咒,宣告

北方少数民族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对于五胡十六国

北朝政权的建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对南北政局

产生深远影响。 待拓跋鲜卑复国北魏,统一北方,与
南朝形成对峙之时,“夷狄不足为君论”更遭彻底瓦

解,而南北孰为正统愈见分晓。 两晋时期“夷狄不足

为君论”的宣扬及其破产,为传统夷夏之辨提供了鲜

活的案例。 “五胡”首领由“王”“天王”向“皇帝”的
转变,宣告其也是大一统王朝的继承者与再造者,这
对于促进南北朝胡汉民族认同、加速民族大融合、增
强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再造隋唐大一统王

朝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注释:

①陈勇认为,东晋与十六国、汉族与“少数族”政权所使用

的“五胡”称谓,都是指刘渊、刘聪、刘曜、石勒、石虎五人。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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